
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-2025-2 学期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

根据《德州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要求，马克思主义学院转

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如下：

第一条 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

工作小组负责解读转专业政策、制定专业计划接收人数和考

核方案等工作。

第二条 转专业主要指跨学院转专业。

第三条 我校相应年级本科生可申请转专业，原则上转入相应

年级班级学习。

第四条 拟转入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，必须符合《德州学院关

于印发<德州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德院政字【2023】

54 号）规定的条件要求外，还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参加高考时必须选考科目：政治；

2.每门公共思政必修课综合成绩不低于 80 分；

3.政治素养高，爱党、爱国、爱人民；

4.对思想政治专业有一定了解，并有浓厚兴趣；

5.身心健康，学习勤奋努力；

6.参加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的综合考察，且成绩优异。

第五条 以下情况不允许转入：

1.凡属于《德州学院关于印发<德州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德院政字[2023]54 号）不允许转专业规定范围的学

生。

2.入学以来，受过纪律处分的学生。



第六条 马克思主义学院各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的比例（或四

学年总人数）不超过当年本专业招生人数（不含未报到学生）的

30%。如：2024 年思政专业计划招生 40 人，实际报到 39 人，学制

四年，在校生四年内转入该专业年级的人数不超过 11 人。

2024-2025-1 学期已转入 6 人，本学期拟接收 5 人。

第七条 时间安排

具体时间根据学校教务处规定时间进行。

第八条 工作流程

1.在规定时间内，申请转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，按照规

定向学校教务处提交转专业申请，并由学生工作处和教务处（招

生办公室）完成审核后，将符合转专业学生反馈给学院。

2.在规定时间内，学生向马克思主义学院需提交思政课成绩

单及符合马克思主义学院接收条件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

3.马克思主义学院对拟转入学生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核，审核

合格的，进入马克思主义学院转入考核程序。

4.马克思主义学院按照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进行综合考查（具

体考核方式：①专业基础知识测试（50%）+综合面试（50%），②

综合面试 100%。具体采取何种考核方式根据实际报名人数确定，

进入综合面试环节人数最多按 1:1.5 确定进入面试人数。）笔试

和面试环节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命题和组织考试面试，由高分

至低分录取至该专业核定名额。若面试成绩相同，由面试小组根据

综合表现投票决定最后录取人选。



第九条 为保证转入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综合考察环节

全程录像。

第十条 专业课程：附教学计划表。（见人才培养方案：六、

指导性教学计划）

第十一条 培养要求：完成毕业要求所修所有学分要求（特别

是要补修完转专业前所有学期的应修课程和学分）。（见人才培

养方案：八、其他说明）

第十二条 咨询地点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务办公室，博文楼

0532 室。

咨询电话：8985017。

附件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（师范类）

马克思主义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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